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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城区发电
发电单位 源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批盖章 陈志田

等级 特提·明电 源府办明电〔2020〕14号

源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源城区

建设领域淘汰使用竹脚手架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有关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开展源城区建设领域淘汰

使用竹脚手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住建局反映。

源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6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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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源城区建设领域淘汰使用竹脚

手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区两级政府对 5·23较大安全生产事故作

出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根据省住建厅对我市《房屋市政工程

安全生产问题突出地区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源城区建设领域

安全生产全面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源府办明电〔2020〕9号）

要求，鉴于竹脚手架无法达到《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检查标准》

JGJ59-2011的相关技术要求，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区政府决定

开展建设领域淘汰使用竹脚手架专项行动，现结合我区实际，

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

深刻汲取 5·23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按照“政府主导、部

门指导、属地负责，依法依规、分类施策、铁腕整治”的原则，

彻底淘汰使用竹脚手架等落后施工工艺，切实保障施工安全。

二、总体目标

8月 1日之前，对埔前镇、源南镇社区居委会区域和各街

道办事处全域范围内（下称“中心城区”）新建、改建、扩建

工程（包含装修、临时建筑等工程）采用毛竹搭设脚手架的行

为进行摸排整治，彻底淘汰使用竹脚手架，采用钢管规范搭设。

三、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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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决定成立源城区建设领域淘汰使用竹脚手架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邱瑞勇（区政协党组书记、副区长）

副组长：杨伟忠（区住建局局长）

张 新（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成 员：邹洪伟（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刘科辉（区住建局总工程师）

陈东来（源城公安分局副局长）

何华健（埔前镇副镇长）

邓文俊（源南镇副镇长）

潘晓咏（上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蓝瑞亮（新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东明（东埔街道党工委委员）

朱 伟（源西街道党工委委员）

廖勇波（高埔岗街道党工委委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区住建局，由杨伟忠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为成员，负责组织协调各

镇街道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四、工作任务

（一）加强行业指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镇街道落实

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对辖区内建设项目使用竹脚手架情况进行

摸底排查，开展分类处理整治。区住建局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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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作用，对各镇街道开展专项行动加强业务指导。区城管执法

局负责配合做好竹脚手架的清拆工作。

（二）依法依规整治，坚持科学分类施策。一是严格禁止

增量。自通知之日起，中心城区范围内新建工程禁止使用竹脚

手架及木支顶模板支撑系统，优先采用钢管、套扣、轮扣、碗

扣式模板支撑系统，并按要求做好临边洞口等防护措施，脚手

架附墙件设置应符合规范要求。外脚手架采用阻燃绿色安全网

防护，并保持整洁美观，有破损及时修复。二是分类治理存量。

对于已采用竹脚手架的存量项目，实行科学分类施策整治：对

竹脚手架高度超过 18米或单排的，一律予以拆除，重新采用

钢管搭设脚手架；对高度在 18米以下或双排的项目，如项目

能在 7月 31日前完成架体拆卸的，须按规范要求对脚手架加

固加强，并使用绿色阻燃安全网；对项目不能在 7月 31日前

完成架体拆卸的，一律进行清拆，重新采用钢管搭设脚手架。

（三）加强宣传教育，科学落实风险防范。重点宣传采取

竹脚手架施工的风险和危害，强化建房主体风险防范和遵章守

规意识，提升建设领域整体安全素质和风险防范能力。

五、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与调查摸底阶段（6月 1日－6月 10 日）

各镇街道要召开动员大会，全面部署整治工作，要充分利

用电视、报纸、网络、微信平台、宣传车、宣传栏等加强宣传，

营造强大舆论氛围。按照整治要求，开展“拉网式”调查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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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将调查结果登记、汇总建立台账，并按项目定人定岗定

责定措施，于 6月 10日前上报到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集中整治阶段（6月 11 日-7 月 31 日）。按照严格

禁止增量、分类治理存量的原则，各镇街道联合区住建局、区

城管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局源城分局对属地范围内竹脚手架进

行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每半月更新报送到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巩固提高阶段（8月 1日－8月 10 日）。认真总结

开展竹脚手架专项整治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建章立制、规

范管理，建立健全日常巡查、举报受理、宣传曝光、绩效考评、

责任追究等机制，对采用竹脚手架早防范、早发现、早制止、

早拆除，真正做到防范有力、发现及时、处置迅速，全面实现

我区居民建房搭架规范化。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专项整治工作涉及面广，时

间紧、任务重，各镇街道、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清形势，高度

统一思想，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强化措施，压实责任，

确保整治成效。

（二）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各镇街道、区住建局、区城

管执法局要密切配合，积极作为，形成工作合力，从根本上遏

制中心城区竹脚手架搭设行为。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督

查与协调作用，及时发现问题，反馈意见，加强协调，要对未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整改任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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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明纪律、公正执法。在专项整治实施过程中，既

要坚持原则，严格依法办事，又要注意工作方法，做到文明执

法、和谐执法，妥善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严防出现恶性

事件。对以各种手段阻扰执法、顶风违法的，报公安部门予以

严厉打击；对不作为、不配合、推诿扯皮、弄虚作假的单位和

个人，以及参与违法建设且拒不改正的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

员、村居（组）干部，予以党纪政纪处理。

附件：竹脚手架加固措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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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竹脚手架加固措施指引

一、基础加固

脚手架基础土质松散、下沉的必须夯实加固，有必要进行

灌浆技术处理进行加固。

二、架体加固

（一）自身材料出现问题的需加强加固：

1．脚手架使用青嫩、枯黄、黑斑、虫蛀以及裂纹连续二

节以上的竹杆搭设的，需更换或增加竹杆加固。

2．竹脚手架的立杆、顶撑、大横杆、剪刀撑、支杆等有

效部分的小头直径小于 7.5厘米，小横杆小 9厘米，需更换或

增加竹杆进行加固。

3．竹脚手板的厚度小于 5厘米，板上的螺丝不牢靠，竹

条断裂的，需更换或增加竹杆进行加固。

（二）架体出现如下问题的需进行加固：

1．立杆出现吊脚的，未设置扫地杆的，需增加竹杆加固。

2．搭接长度不符要求的。立杆搭接采用对接，插接，搭

接长度小于 1.5米，绑扎小于 5道，相邻立杆搭接接头上下未

错开一个步距的；纵向水平杆搭接长度从有效直径算起小于

1.5米，需增加竹杆加固。

3．绑扎宜未采用 8号以上镀锌铁线或直径 10毫米的竹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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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棕绳绑扎；主节点及剪刀撑、斜杆与其他杆件相交的节点未

采用对角双斜扣绑扎的，需增加绑扎加固。

4．立杆间距大于 1.3米，大横杆间距大于 1.2米，小横杆

间距大于 0.75米，需增加竹杆缩小间距进行加固。

5．连墙杆设置不到位的。连墙杆与建筑物、构筑物的连

接不牢固的，设置在填充墙等部位。未从第二步架开始设置，

超过二步二跨、二步三跨、三步二跨布置方式的，拉件采用直

径 8毫米的圆钢筋或 8号镀锌钢丝以下的，需增加竹杆、拉件

加强加固。

6．剪刀撑、斜撑设置不规范的。剪刀撑未由底至顶连续

设置，脚手架立面两侧、架体转角处或开口处未设置，剪刀撑

的间距大于 10米，搭接长度不得大于 1.5米；斜撑未设置在

连墙件步架平面内；当脚手架低于三步时，未设置抛撑加固，

需增加竹杆加固。

7．门洞口搭设不规范。未采用上升斜杆、平行弦杆桁架

结构形式；两侧立杆、顶撑未双立杆，副立杆高于门洞口小于

一步，需增加竹杆加固。

8．防护栏杆设置不到位。竹脚手架，作业层外侧周边应

设置两道防护栏杆，上道栏杆高度小于 1.2米，下道栏杆未居中

设置，挡脚板高度小于 0.18米，需增加防护杆或板措施进行加

强加固，外立杆内侧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加固。


